附件2
《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闽建〔2024〕2号）和《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闽建金〔2025〕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拟对我市现行缴存政策规定进行优化调整。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4年1月，福建省住建厅、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共同印发《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闽建〔2024〕2号）。由于政策涉及面较广，部分政策与我市现行政策存在较大差异，经反复研究讨论，并结合我市实际，研究草拟了《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二、制定依据
1.《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62号）
2.《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闽建〔2024〕2号）
3.《关于加大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工作的通知》（闽建金〔2025〕1号）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通知》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缴存对象，一是明确应当缴存住房公积金在职职工的范围；二是明确单位不得为非本单位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三是明确劳务派遣用工缴存主体；四是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的范围；五是取消港澳台同胞缴存住房公积金需缴交社保的限制条件；六是明确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不再缴存住房公积金。第二部分是关于缴存基数，一是调整新录用人员缴存基数核算标准；二是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基数核算标准。第三部分是关于缴存比例，新增单位可将缴存比例降低至5%以下的情形和规定。第四部分是关于欠缴补缴，一是规范补缴计算规则；二是调整住房公积金补缴追溯期；三是明确职工投诉时应提供的材料和不予受理的情形。
